
附件1：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行业自律，营造诚信经营氛围，助力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的申报评价。

第三条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工作遵循“自愿、公开、公正”及为企业服务的原则。

第二章 评价条件
第四条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主要包括“遵纪守规合法经营、诚信履约规范管理、质量创优安全生产、以人为本善待员工、制度健全措施落实”等五项基本内容。根据《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分表》进行评分。

总承包企业的达标综合分为100分，专业承包企业达标综合分为92分，其中基本指标分均不得低于80分。

第五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

㈠违规经营，干扰建筑市场秩序；

㈡近三年内发生一般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不得参评；发生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三年内不得申报；
㈣违反合同法，发生欠薪、欠债行为和群体性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㈤企业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因触犯国家法律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非个人行为）。

第六条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工作在金华市建筑业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内组织实施。

㈠各建筑业企业的评价按隶属关系报送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由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初评后向市建筑业行业协会推荐。

㈡市建筑业行业协会秘书处对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推荐的企业进行审核，经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工作委员会评定后公示。

㈢经公示无异议的建筑业诚信企业，由金华市建筑业行业协会进行通报。

第七条 参加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真实、合法、有效，且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
㈠评价企业按照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标准填报《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表》和《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分表》（详见附件）。

㈡评价材料内容和装订要求：

1.评价表（含承诺书和评定计分表）；

2.上年度市建筑业行业协会会费缴纳发票；

3.企业有无违法违规不良行为处罚及企业主要领导班子成员有无职务犯罪的情况说明；

4.企业完税情况说明；

5.诚信自律行为规范；

6.“守合同重信用”证书及文件；
7.工程质量保修合同；

8.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和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9.获得县（市、区）以上文明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文件及文件；

10.企业ISO体系认证证书；

11.获市级以上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奖证书及文件；

12.企务公开制度；

13.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复印件2份和企业在职参保人员名单；

14.企业诚信创建活动领导机构、实施计划、制订员工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和诚信考核制度。
以上评价材料中证书及文件扫描后均用A4纸打印，并加盖企业公章装订成册。

第八条 在评价期内如发现企业所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两年内不得申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评价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以企业完成的业绩和提供的各项有效证件为依据，严格按照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公正、公平、准确，防止徇私舞弊和不正之风发生。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填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金华市建筑业行业协会印制

承  诺  书

本单位自愿申请参加金华市建筑业行业协会组织的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

本单位承诺，在申请本诚信评价中所提交的资料和数据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复印件和原件内容一致，并对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价申报表
                单位：万元
	企 业
名 称
	
	法  定
代表人
	

	资 质
等 级
	
	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固定：

	
	
	
	
	
	移动：

	通 讯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总资
产值
	2023年
	
	所有者
权益
	2023年
	
	银行
贷款
	2023年
	

	
	2024年
	
	
	2024年
	
	
	2024年
	

	
	2025年
	
	
	2025年
	
	
	2025年
	

	营业
收入
（产值）
	2023年
	
	实纳
税金
	2023年
	
	净利润
	2023年
	

	
	2024年
	
	
	2024年
	
	
	2024年
	

	
	2025年
	
	
	2025年
	
	
	2025年
	

	各县（市、区）建协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建协审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评分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评 审
指 标
	标  准  内  容
	标准分
	扣  分  内  容
	自评分
	初评分
	评定分

	五
项
基
本
指
标
100

分
	（一）

遵纪守规合法经营
	1、企业市场行为规范，无受到违法
违规不良行为处罚记录；
2、按时足额缴纳税金，无受到偷税、漏税、骗税不良行为处罚；
3、企业主要领导成员，无受到刑事处罚和党纪政务处分。
	20
	1、上年度企业有违法违规不良行为受处罚记录的不得参评；
2、上年度企业有偷、漏、骗税不良行为，受处罚记录的不得参评；
3、企业主要领导成员职务犯罪判刑的三年内不得申报，其他处罚一年内不得参评。
	
	
	

	
	（二）

诚信履约规范管理
	1、企业有严格的诚信自律行为规范；
2、履行合同、诚信经营、上年度获“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
3、有售后工程质量保修单。
	20
	1、企业无诚信自律行为规范的不得申报；
2、上年度未获得“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的扣5分；
3、无签发工程质量保修单的扣5分。
	
	
	

	
	（三）

质量创优安全生产
	1、无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2、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3、上年度获县（市、区）级以上标化工地1项以上；

4、通过ISO质量体系认证；

5、上年度获得一项市级以上QC成果奖
	30
	1、发生一般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不得参评；发生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三年内不得申报；
2、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申报。

3、上两年度未获县（市、区）以上标化工地的扣5分；

4、未通过ISO质量体系认证的扣5分；

5、上年度未获得市级以上QC成果奖的扣3分
	
	
	

	
	（四）

以人
为本善待员工
	1、有企务公开制度，有关员工权益的重大问题及时公开；
2、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
3、按时缴纳员工社保基金；
4、及时投保员工人身意外伤害险。
	15
	1、无企务公开制度的扣5分；
2、未与员工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不得参评；
3、未缴纳员工社保基金的不得参评；
4、未投保员工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不得分（无高空、野外作业的除外）
	
	
	

	
	（五）

制度健全措施落实
	1、建立相应的诚信活动领导机构，并明确分工负责；
2、有诚信创建活动实施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3、有制定员工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4、建立经常性的诚信考核制度。
	15
	1、未建立诚信创建活动领导机构扣5分；
2、未制订诚信创建活动实施计划的不得分；
3、未制订员工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扣5分；
4、未建立诚信考核制度的扣5分。
	
	
	

	合计
	
	100
	
	
	
	


附件4：

金华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获奖加分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内容
分类 
	指     标     内     容
	标准分

（每个）
	加分
	审核

	附
加
指
标
20

分
	（一）

工
程
质
量
创
优
奖
励
	1.获鲁班奖
	8
	
	

	
	
	2.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6
	
	

	
	
	3.获省级优质工程奖
	5
	
	

	
	
	4.获金华市双龙杯优质工程奖
	3
	
	

	
	
	5.获浙江省建筑业绿色科技施工工程奖
	3
	
	

	
	
	6.获县（市、区）优质工程奖
	1
	
	

	
	（二）

企
业
进
步
奖
励
	1.获国家级先进企业奖
	5
	
	

	
	
	2.获省级先进企业奖
	3
	
	

	
	
	3.获市级先进企业奖
	2
	
	

	
	
	4.获县（市、区）先进企业奖
	1
	
	

	
	（三）文
明
标
化
工
地
奖
励
	1.获国家级标化工地
	5
	
	

	
	
	2.获省级标化工地
	3
	
	

	
	
	3.获市级标化工地
	2
	
	

	
	
	4.获县（市、区）级标化工地
	1
	
	

	
	（四）

科
技
进
步
奖

︵
工

法

QC

小

组

成

果
	1.获国家级工法
	8
	
	

	
	
	2.获省部级工法
	5
	
	

	
	
	3.获得国家级QC成果
	5
	
	

	
	
	4. 获省部级QC成果
	3
	
	

	
	
	5. 金华市级QC成果一等奖
	2
	
	

	
	
	6. 金华市级QC成果二等奖
	1.5
	
	

	
	
	7. 金华市级QC成果三等奖
	1
	
	

	
	
	8. 金华市级QC成果发表奖
	0.5
	
	

	
	
	9. 金华市级QC成果组织奖
	2
	
	

	合  计
	
	
	

	备  注
	获奖工程和综合性先进企业奖励以最高奖计分不重复计算；
所得附加分累计不得超过20分；
3、获奖称号计分有效期分别为国家级3年、省级2年、市级2年，县（市、区）1年。



